
关于 ２０１６ 年北京市市级 “三公” 经费

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的说明

一、 关于市级 “三公” 经费决算情况的说明

２０１６ 年市级 “三公” 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７３３７９ 万元， 剔

除经报国务院批准更新购置国Ⅰ国Ⅱ执法公务车辆因素， 比年初

预算同口径下降 ２５ ８％。 其中：

１ 因公出国 （境） 费支出 １１３１８ 万元， 比年初预算 １５２００ 万

元减少 ３８８２ 万元， 下降 ２５ ５％。 主要原因是我市继续坚持落实

中央厉行节约的各项要求， 严格控制出国人员， 进一步加强出国

经费审核和监管， 切实降低出国费用。

２ 公务接待费支出 ２００５ 万元， 比年初预算 ３５００ 万元减少

１４９５ 万元， 下降 ４２ ７％。 主要原因是我市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和市

委、 市政府厉行勤俭节约的一系列政策要求， 从严控制公务接待

规模和接待标准， 实现厉行节约常态化， 公务接待费用大幅

下降。

３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６００５６ 万元， 同口径下降

２４ ８％。 其中： 公务用车购置 ２２６４０ 万元， 主要是为深入贯彻落

实 《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》， 经报请国务院批准， 对部

分国 Ｉ 国Ⅱ排放标准的执法公务用车进行更新。 公务用车运行维

护费支出 ３７４１６ 万元， 比年初预算 ４９９００ 万元减少 １２４８４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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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降 ２５％， 主要是我市严格控制公务用车使用及落实公务用车改

革措施等。 其中： 公务用车加油 １２７７２ 万元， 公务用车维修

１２７４８ 万元， 公务用车保险 ６９９８ 万元， 公务用车其他 ４８９８ 万元。

附： “三公” 经费口径说明

１ 因公出国 （境） 费用： 反映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出国 （境）

的国际旅费、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 住宿费、 差旅费、 伙食补助

费、 培训费、 公杂费等支出。 ２０１６ 年， 市级因公出国 （境） 团

组 １５９８ 个， 共 ４３３５ 人次， 人均因公出国 （境） 费用 ２ ６ 万元。

２ 公务接待费： 反映市级预算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

接待 （含外宾接待） 费用。 ２０１６ 年， 市级公务接待 １７０１５ 批次，

公务接待 ２７２５９４ 人次。

３ 公务用车购置费： 反映市级预算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

支出 （含车辆购置税）。 ２０１６ 年， 市级预算单位更新购置车辆

１２８８ 辆， 车均购置费 １７ ６ 万元。

４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： 反映市级预算单位按规定保留的

公务用车租用费、 燃料费、 维修费、 过桥过路费、 保险费、 安全

奖励费等支出。 ２０１６ 年， 市级预算单位公务用车保有量 １７５２８

辆， 车均运行维护费 ２ １ 万元。

二、 关于市级机关运行经费决算情况的说明

２０１６ 年度市级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３３ ５ 亿元， 比上年增加 ３ ６

亿元。 主要原因是差旅费、 取暖费等经费标准调整， 物价上涨以

及新增预算单位等。

机关运行经费： 是指为保障行政单位 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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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） 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 包括办公及印

刷费、 邮电费、 差旅费、 会议费、 福利费、 日常维修费、 专用材

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 办公用房水电费、 办公用房取暖费、 办公

用房物业管理费、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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